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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3 年芜湖市“产业教授”
聘任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区委人才办、开发区人才相关部门，各县市区、开发

区教育局、发改委，在芜高等学校，各中等职业学校：

根据《中共芜湖市委 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新时代

“紫云英人才计划”加快推进芜湖高质量发展的意见（试

行）》（芜市发〔2021〕21 号）、《芜湖市“产业教授”聘任补

助发放实施细则》规定，市委人才办、市教育局牵头，会同

市发改委开展 2023 年芜湖市“产业教授”聘任工作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聘任的“产业教授”，需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

业道德素质，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1．市级及以上重点人才工程入选者或项目主持人；

2．市级及以上实验室、研究中心、技术中心、院士工

作站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、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、技能大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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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室等研发平台负责人或主要成员；

3．获得世界技能大赛前三名、“中华技能大奖”、“全国

技术能手”、市级及以上认定的“技能大师”、“工匠”、“首

席技师”等荣誉，或市级及以上“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”“技

能大师工作室”领衔人、非遗传承人等优秀高技能人才；

4．中国 500 强企业和行业 100 强企业或二级子公司负

责人，或上市公司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负责人、生产运营或

技术负责人，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具有一定的销售

规模和效益的企业负责人（高级管理人才）；

5．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，或在科研与技术开发、

科技成果转化、技术革新、技术改造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，

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各类型人才；

6．优秀高技能人才，高级技师、技师、高级工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1．岗位设置。在芜高校、职业院校根据自身学科专业

建设、人才培养及编制等实际情况，确定“产业教授”岗位

需求，填写《“产业教授”岗位需求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，2023

年 4 月 3 日前报市教育局汇总，统一向社会发布。

2．人选推荐。由各县市区委人才办、开发区人才相关

部门会同发改委、人社局、科技局等部门，组织辖区符合条

件的人才进行申报，2023 年 4 月 21 日前将《芜湖市“产业

教授”申报书》（附件 2）和《芜湖市“产业教授”聘任信息

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报市委人才办汇总和审核，5 月 8 日前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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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人才办将审核结果告知市教育局，由市教育局择优推荐给

有关在芜高校、职业院校。

3．学校遴选。在芜高校、职业院校按照一定程序对推

荐的申报人员进行遴选，确定拟聘“产业教授”名单，2023

年 5 月 26 日前报市教育局确认。

4．公示聘用。2023 年 6 月 12 日前，市教育局对拟聘“产

业教授”名单进行公示，颁发芜湖市“产业教授”聘用证书，

并将聘任结果函告市人才发展集团。

5．签订合同。2023 年 6 月 30 日前，在芜高校、职业院

校与“产业教授”签订聘任合同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

并报市教育局备案。

6．资金兑付。2024 年 7 月 10 日前，在芜高校、职业院

校将实际支付“产业教授”薪资待遇等实证材料报市教育局，

由市教育局委托市人才发展集团，在 5 个工作日内，将资金

拨付至相关在芜高校、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，并与市人

才发展集团做好清算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1．“产业教授”实行聘任制，聘期 3 年，按需设岗、公

开选聘、择优聘任、合同管理。由高校、职业院校进行年度

考核和期满考核，考核通过的可由高校、职业院校直接续聘，

考核结果报市教育局备案。

2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“产业教授”需提前退出：

（1）未能认真履行“产业教授”职责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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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调离芜湖工作或因身体原因不能继续履职的；

（3）有违法违规行为的；

（4）其他特殊情形不能正常履职的。“产业教授”的退

出，可由所聘高校、职业院校或“产业教授”本人提出，经

双方同意，解除聘用关系。

联系人：市教育局职成科陈丽；电话：3844137

邮箱：wuhuzck@163.com

联系人：市委人才办陈振宇；电话：3825803

邮箱：whzzbrcb@126.com

附件：1.“产业教授”岗位需求申报表

2.芜湖市“产业教授”申报书

3.芜湖市“产业教授”聘任信息汇总表

中共芜湖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芜湖市教育局

芜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 年 3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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